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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宪民界分问题即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2005年8月后，围绕着《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论更是使这一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在宪法与
民法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上，学者们都存在着争议和分歧。

　　为此，《山东工商学院法学文库（4）：宪民界分论》梳理了近年学界对宪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
状况，以确定宪法与民法界分标准为起点，用比较的方法，从调整对象、法律地位、价值功能、法律
效力以及权利等方面阐述了宪法与民法的界分问题。
其目的在于透过界分标准这一核心问题，来讨论宪法与民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界分及其背后的支配性逻
辑和理论，以期为中国宪法与民法建立起一套界分理论体系，使法律更好的回应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并
满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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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书萍，女，法学博士、法学副教授。
先后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工商学
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已在《法学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撰写、参编著作10多部，主持、参与省级以上社科项目多
项。
研究方向：法理学、民法、宪法、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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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系的法律就发展成为市民法，它以保护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即私权为己任。
”所以说“民法者，市民社会之法则也”。
“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
”思真认为：“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如果规定调整对象，不能像《民法通则》那样只规定平等，必须强
调民事关系（市民社会关系）。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表述，是原民法偏离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产物，它应
该成为历史，而不能再成为市民社会条件下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条文，中国民法典应明确规定民法调整
市民社会关系或民事主体间的社会关系。
”章礼强、汪文珍也指出：“民法是‘市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其作用对象不仅及于
私人生活领域，还作用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部活动。
市民社会主要是经济活动，因此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但是市场经济并非是市民社会的唯一表现形式。
认识市民并非只有经济交往，才能正确领会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李云波教授也从法律技术角度提出：“在将来的民法典中，相较于平等主体，采‘民事主体’用语
更为恰当。
民法的调整对象可表达为：民法调整民事主体间的民事关系，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参加民事关系的自
然人或组织，是民事主体。
”前述论述，清楚表明民事关系说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民法学界的重要观点。
 确实，从多个角度看，民法都理应以民事关系（市民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
首先，这与各国民法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保持一致。
传统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方式并不一致，一些国家未对民法调整对象予以明
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但是有规定的国家，或者规定为“民事”，或者规
定为“民事关系”，如l994年颁布的《蒙古民法典》，1995年颁布的《越南民法典》等。
我国若规定，也宜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
 其次，民事关系说能够解决“平等主体关系说”自“平等主体”的角度界定民法调整对象而存在的因
果倒置问题。
依照“平等主体”说，民法调整的主体在被民法调整以前就是平等的。
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一相情愿的说法，民法主体在被民法调整以前，他们之间大多是不平等的，有
谁能说企业主、工人、商人、消费者、教师、学生、公务员、普通市民之间是平等的呢？
他们无论在经济、社会地位，抑或在其他方面，都相差甚远，他们只有在被民法调整以后才变成了平
等的主体。
换言之，是民法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地位，他们只是民法规范上的平等，他们的平等是民法规范追求上
的地位平等，是民法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人，把不平等的人置于平等的法律地位的结果。
无疑，平等主体说颠倒了民法调整前后的平等顺序，存在误导。
民事关系说就不存在这种误导，民事关系说既没有预设民事主体在被民法调整之前是平等的，当然就
可以通过民法的调整使他们成为平等的主体。
 最后，民事关系说能够解决平等主体关系说无法涵盖实定民法调整范围不足的问题。
平等是分角度和层次的。
平等的主体未必就是民法调整的对象，如国家与国家间，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间。
不平等的主体也未必不能成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如父母子女间，公司与其雇员之间、国家等公权力主
体与私人间。
因此，用平等主体作为限定语限定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过于狭小，无法囊括我国现行民法的实际调
整领域，存在对现有民法调整范围涵盖不足的问题，导致了民法部分调整领域被抛弃在民法调整对象
理论之外，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与现行民法调整范围不相吻合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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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民界分论》讲述20世纪90年代，宪民界分问题即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2005年8月后，围绕着《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论更是使这一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在宪法与
民法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上，学者们都存在着争议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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